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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许可

01350010
00

储备粮原

粮储存企

业资格认

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
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检查验收，并提出审核意

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向申请人书面

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
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粮食承储企业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
许可企业未执行自治区储备原成品粮、食用

植物油管理规定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办理承储企业资格证、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与责

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的，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 行政

许可

01350030
00

粮食收购

资格认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
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检查验收，并提出审核意

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向申请人书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粮食收购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与责

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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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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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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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
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
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资格证、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的，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
行政

处罚

02350010
00

对擅自从

事粮食收

购活动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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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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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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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4
行政

处罚

02350020
00

以欺骗、

贿赂等不

当手段取

得粮食收

购资格许

可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以欺骗、贿赂等不当手段取
得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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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

处罚

02350030
00

粮食收购

者未执行

国家粮食

质量标准

等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
质量标准等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6
行政

处罚

02350040
00

对承储库

未履行出

库义务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承储库未履行出库义务的，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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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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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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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7
行政

处罚

02350050
00

对粮食收

购买方出

库过程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买方拒不执行交易细则，拒
不按国家规定进行增扣量，故意拖延导致出库

纠纷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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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8
行政

处罚

02350060
00

陈粮出库

未按照规

定进行质

量鉴定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陈粮出库未按照规定进行质
量鉴定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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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9
行政

处罚

02350070
00

从事粮食

收购、加

工、销售

的经营者

的粮食库

存低于规

定的最低

库存量或

超出规定

的最高库

存量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
的经营者的粮食库存低于规定的最低库存量

或超出规定的最高库存量的，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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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为。

10
行政

处罚

02350080
00

未按规定

使用粮食

仓 储 设

施、运输

工具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未按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
运输工具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1 行政

处罚

02350090
00

对 自 治

区、银川

市储备粮

1.立案责任：发现粮食储备企业涉嫌对自治区、
银川市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

账记载的；储存的自治区、银川市储备粮账账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9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原粮、

成品粮和

食用油）

未实行专

仓储存、

专 人 保

管、专账

记载等行

为的处罚

不符、账实不符的；违反自治区储备粮储存费

用等补贴和维修资金使用规定的；擅自串换储

备粮品种或者变更储存地点的；发现储备粮的

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问题不及时处理，或者

不及时报告的；以储备粮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

务（或者下级粮食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移送或

者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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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2
行政

处罚

02350100
00

虚报、瞒

报储备粮

（原粮、

成品粮和

食用油）

数量等行

为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粮食储备企业涉嫌虚报、瞒
报储备粮数量的；在储备粮中新陈混掺、掺杂

使假、以次充好的；入库的储备粮不符合国家

和自治区规定的质量等级和标准要求的；造成

储备粮品质劣变、霉变的；拒不执行或者擅自

改变应急动用命令的；擅自动用储备粮的；拒

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自治区、银川市储备粮收

购、年度轮换计划（或者下级粮食部门上报或

其他机关移送或者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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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3 行政

处罚

02350110
00

对低价购

进高价入

账、高价

售出低价

入账、以

陈粮（原

粮、成品

粮和食用

油）顶替

新粮、虚

增入库成

本等行为

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承储企业涉嫌低价购进高价
入账、高价售出低价入账、以陈粮顶替新粮、

虚增入库成本的；弄虚作假套取差价，骗取储

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储存费用等财政补贴

的；挤占、截留、挪用自治区、银川市储备粮

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的；擅

自更改自治区、银川市储备粮入库成本（或者

下级粮食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移送或者违法

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粮食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
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攸关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

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

适应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
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国家利

益、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
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粮食

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
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取
的，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2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7.执法责任：督促当事人执行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4
行政

检查

06350010
00

储 备 粮

（原粮、

成品粮和

食用油）

管理情况

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
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

（2015年修正)对储备粮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
法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进行整改、责令限

期整改。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5 行政

检查

06350020
00

对粮食经

营者从事

粮 食 收

购、储存、

运输、加

1.检查责任：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16
年修正)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
输、加工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

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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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活动和

政策性用

粮的购销

活动，以

及执行国

家粮食流

通统计制

度的情况

进行监督

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
法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进行整改、责令限

期整改。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6
行政

检查

06350030
00

国家政策

性粮食出

库监管

1.根据《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

（2015年修正)对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
法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进行整改、责令限

期整改。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责任相

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责任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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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责任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
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

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具有党员身份的，给予
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